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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

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安排  

 

第一条 常设机构及其营业利润  

 

    一、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一方征税，但该企业通过设

在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。如果该企业通过

设在该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另一方进行营业，其利润可以在该

另一方征税，但应仅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。  

    二、“常设机构”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

营业场所。  

    三、“常设机构”一语特别包括：  

   （－）管理场所； 

   （二）分支机构；  

   （三）办事处；  

   （四）工厂；  

   （五）作业场所；  

   （六）矿场、油井或气井、采石场或其他开采自然资源的场

所。  

    四、“常设机构”一语还包括：  

   （一）建筑工地，建筑、装配或安装工程，或者与其有关的

监督管理活动，但仅以该工地、工程或活动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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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；  

   （二）一方企业通过雇员或者雇用的其他人员，在另一方为

同一个项目或者相关联的项目提供的劳务，包括咨询劳务，仅以

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六个月的为限。  

    五、虽有本条第二款至第四款的规定，“常设机构”一语应

认为不包括：  

   （一）专为储存、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

而使用的设施；  

   （二）专为储存、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

者商品的库存；  

   （三）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

的库存；  

   （四）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，或者作广告或者搜集

资料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；  

   （五）专为本企业进行其他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设

的固定营业场所；  

   （六）专为本款第（一）项至第（五）项活动的结合所设的

固定营业场所，如果由于这种结合使该固定营业场所的全部活动

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。  

    六、虽有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，当一个人（除适用本

条第七款规定的独立代理人以外）在一方代表另一方的企业进行

活动，有权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，这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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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，应认为该企业在该一方设有常设机

构。除非这个人通过固定营业场所进行的活动限于本条第五款的

规定，按照该规定，不应认为该固定营业场所是常设机构。  

    七、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、一般佣

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代理人在另一方进行营业，不应认为

在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。但如果这个代理人的活动全部或几乎全

部代表该企业，不应认为是本款所指的独立代理人。  

    八、一方居民公司，控制或被控制于另一方居民公司或者在

该另一方进行营业的公司（不论是否通过常设机构），此项事实

不能据以使任何一方公司构成另一方公司的常设机构。 

 

第二条 海运、空运和陆运  

 

    一、一方企业在另一方以船舶、飞机或陆运车辆经营的运

输业务所取得的收入和利润，该另一方应予免税（在内地，包括

营业税）。  

    二、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、联合经营或

参加国际经营机构取得的收入和利润。  

 

第三条 个人劳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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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独立个人劳务  

   （一）一方居民由于专业性劳务或者其他独立性活动取得的

所得，应仅在该一方征税。但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可以在另一

方征税：  

    1、在另一方为从事上述活动设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。在

这种情况下，该另一方可以仅对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税；  

    2、在有关历年中在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超过一百八十三天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该另一方可以仅对在该另一方进行活动取得的所

得征税。  

   （二）“专业性劳务”一语特别包括独立的科学、文学、艺

术、教育或教学活动．以及医师、律师、工程师、建筑师、牙医

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  

    二、非独立个人劳务  

   （一）除适用本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外，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

的薪金、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，除在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以外，

应仅在该一方征税。在该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，可

以在该另一方征税。  

   （二）虽有本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一方居民因在另一方从

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，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，应仅在该

一方征税．  

    1．收款人在有关历年中在该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

一百八十三天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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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．该项报酬由并非该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该雇主

支付；  

    3．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该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

地所负担。  

   （三）虽有本款第（一）项和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在一方企

业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、飞机或陆运车辆上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

的报酬，应仅在该企业所在一方征税。  

    三、董事费  

    虽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，一方居民作为另一方居民

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其他类似款项，可以在该另一

方征税。  

    四、艺术家和运动员  

虽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，  

   （一）一方居民作为表演家，如戏剧、电影、广播或电视艺

术家、音乐家或作为运动员，在另一方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

得，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。  

   （二）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，并非归

属表演家或运动员本人，而是归属于其他人，可以在该表演家或

运动员从事其活动的一方征税。 

 

第四条 消除双重征税方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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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在内地，消除双重征税如下：  

    内地居民从香港特别行政区取得的所得，按照本安排规定在

香港特别行政区缴纳的税额，允许在对该居民征收的内地税收中

抵免。但是，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内地税法和规章计

算的内地税收数额。  

    二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，消除双重征税如下：  

    除香港特别行政区税法给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的任何地

区缴纳的税收扣除和抵免的法规另有规定外，香港特别行政区居

民从内地取得的所得，按照本安排规定在内地缴纳的税额，允许

在对该居民征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税收中抵免。但是，抵免额不

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税法和规章计算的香港

特别行政区税收数额。  

 

第五条 协 商  

 

    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商设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本安排

时所发生的困难或疑义，也可以对本安排未作规定的消除双重征

税问题进行协商。为有助于达成一致意见，双方主管当局的代表

可以进行磋商，口头交换意见。  

 

第六条 适用人和税种的范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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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人的范围  

   （－）本安排适用于一方或者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人。“居民”

一语是指按照双方法律，由于住所、居所、实际管理机构或总机

构所在地，或者其他类似的标准，在一方负有纳税义务的人。  

   （二）由于本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个人，

其身份应按以下规则确定：  

    1．应认为是其有永久性住所所在一方的居民；如果在双方

同时有永久性住所，应认为是与其个人和经济关系更密切（重要

利益中心）所在一方的居民；  

    2．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一方无法确定，或其在任何一

方都没有永久性住所，应认为是其有习惯性居处所在一方的居

民；  

    3．如果其在双方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居处，双方主管当

局应通过协商解决。  

   （三）由于本款第（－）项的规定，除个人以外，同时为双

方居民的人，应通过双方主管当局协商解决。  

    二、税种的范围  

    除另有规定外，本安排适用的现行税种是：  

   （－）在内地：  

    1．个人所得税；  

    2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；  

   （简称“内地税收”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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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二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：  

    1．利得税；  

    2．薪俸税；  

    3．个人入息课税。  

   （简称“香港特别行政区税收”）  

   （三）本安排也适用于本安排实施之日后征收的属于增加或

者代替上述所列现行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。双方主管

当局应将各自税法所做出的实质变动，在其变动后的适当时间内

通知对方。  

 

第七条 一般定义  

 

    一、在本安排中，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：  

   （－）“一方”和“另一方”的用语，按照上下文，是指内

地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；  

   （二）“人”一语包括个人、公司或其他团体；  

   （三）“公司”一语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收上视同法人团

体的实体；  

   （四）“一方企业”和“另一方企业”的用语，分别指一方

居民经营的企业和另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；  

   （五）“海运、空运和陆运”一语是指一方企业以船舶、飞

机或陆运车辆经营的运输，不包括仅在另一方各地之间以船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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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机或陆运车辆经营的运输；  

   （六）“主管当局”一语，在内地方面是指国家税务总局或

其授权的代表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方面是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

税务局局长或其授权的代表。  

    二、一方在实施本安排时，对于未经本安排明确定义的用语，

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，应当具有该一方适用于本安排的税种

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。  


